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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內容

法規名稱： 臺南市強迫入學委員會設置要點

公發布日： 民國 100 年 06 月 14 日

修正日期： 民國 107 年 10 月 02 日

發文字號： 府教安(一)字第1070548717號 函

法規體系： 臺南市法規資料庫/教育類

一、臺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六歲至十五歲國民（以下簡稱適
　　齡國民）之強迫入學，特設臺南市強迫入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置委員四十九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市長兼任；一人為副
    主任委員，由市長指派副市長、秘書長或副秘書長一人兼任，其餘委
    員由市長就下列人員遴聘（派）之：
（一）本府教育局局長、民政局局長、財政稅務局局長、主計處處長、警
      察局局長、警察局少年隊隊長及社會局局長。
（二）臺南市（以下簡稱本市）各區區公所區長。
（三）學者專家代表三人。
      本會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派）兼之，但代表機構、團體或
    機關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委員出缺時，應予補聘（派）；其任
    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止。
三、本會置執行秘書及幹事各一人，由主任委員就本府教育局現職人員中
　　聘兼之，承主任委員之命，辦理日常事務。
四、本會任務為督導本府教育局、社會局、民政局、警察局及本市各區公
　　所強迫入學委員會辦理下列事項：
（一）適齡國民中途輟學、長期缺課及不能入學，其學生復學回歸輔導策
　　　略對策之研擬與督導。
（二）各區強迫入學委員會執行強迫入學案件之檢討及解決。
（三）強迫入學相關之教育、醫療及社會福利政策其評估、整合與改善。
（四）各區公所執行強迫入學機制，依法協尋訪視輔導，並限期復學與入
　　　學。
（五）其他有關強迫入學之相關事項。
五、本會每年至少開會兩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之，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召集
　　或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之；如主任委員與副主任委員皆因故不
　　能出席時，則由主任委員指派主席。
　　　本會開會時須有過半數之委員出席
六、本會召開會議時，得就相關議題邀請相關單位代表或人士列席說明、
　　討論及提供意見。
七、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八、本會所需經費由本府教育局相關預算支應。


